
曹乔菱律师为卫达仕香港家事法律顾问团队主管，并担任本所香港办事处的
董事总经理。她为香港⾸屈⼀指的离婚及家事法律师之⼀，拥有逾 18 年相
关执业经验，专注为⾼淨值⼈⼠处理离婚案件及複杂的家事法律事务。

拥有超过 18 年经验的香港离婚律师
曹律师的执业范围涵盖婚姻法的各层⾯，包括离婚、分居、婚前及婚后协议、财产分割、⼦女监护权及抚养安排，
以及涉及複杂财务争议的国际及跨境离婚案件。她为丈夫、妻⼦和未婚伴侣提供法律意⻅，既是法庭上经验丰富的
诉讼律师，亦是在调解中老练的谈判专家。
 

处理香港备受关注的家事案件
曹律师曾与团队参与多宗备受瞩⽬的案件，协助⾼淨值⼈⼠处理複杂及多元的财务事宜，包括家族财富规划与保
障、涉及信託及企业架构的安排，以及家事法相关的禁制令申请。
 

她亦曾就两宗具⾥程碑意义、由香港⾼等法院审理的案件提供法律意⻅，成功为同性伴侣争取平等的⽗⺟权利，为
LGBTQ+ 群体带来重要的法律进展。
 

跨境离婚及国际协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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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的离婚案件中，曹律师具备丰富实务经验，并经常与海外律师及专家紧密合作，同时协调香
港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资深⼤律师共同处理相关事宜。

她尤其熟悉涉及资产实益所有权、资产转移或流失、资产估值，以及资产分配与保全的複杂离婚案件。

⼦女、监护权及迁居事宜
曹律师近年处理多宗涉及司法管辖权及财务披露的案件，当中包括与香港知名家族相关的个案。

她对处理⼦女监护、照顾及抚养安排的案件尤为热忱，并曾成功处理多宗⼉童迁居案件，亦在⾼等法院审理的《海
牙公约》国际⼉童诱拐案件⽅⾯具有深厚专业知识。
 

专业认可
曹律师于 2025 年入选亚太区《Benchmark Litigation》"百⼤女性诉讼律师" 榜单，并于 2020 ⾄ 2023 年连续获
Doyle's 指南香港家事及离婚律师排名中评为 “推荐律师”，及于 2024 ⾄ 2026 年获评为 “领先律师”。她亦于 2020

⾄ 2022 年连续三年获《Benchmark Litigation》评为家事与婚姻法领域的 "未来之星"，并于 2023 ⾄ 2025 年获评
为 "诉讼之星" 。

此外，曹律师⾃ 2021 ⾄ 2026 年持续入选《钱伯斯⼤中华区指南》，并于 2024 及 2025 年入选《钱伯斯⾼淨值指
南》。她在 2023 ⾄ 2025 年间获《法律 500 强》评为 “新世代合伙⼈”，并于 2023 ⾄ 2026 年入选《商法》年度
"法律精英 —— 睿⻅领袖" 。2022 年，她荣获《亚太法律杂誌》香港法律⼤奖 "年度青年律师（律师事务所类）"，
并同年入选《亚太法律杂誌》"亚洲 40 位 40 岁以下顶尖律师" 。

往绩记录

协助某知名客户在香港法院取得⾼达14亿港元的最⾼⾦额赔偿。该案涉及S17申请及考虑有相当价值的业务股份是
否构成婚姻资产的⼀部分。此外，法庭同时考虑英国最⾼法院对Perset v Petrodel 案的裁决中离婚对公司文件的影
响。此案后来移交⾄上诉法院审理。TCWF v LKKS (No.1) [2014] HKFLR1; [2014] 1 HKLRD 896。

代表香港某富裕家族处理复杂案件，当中成功申请要求详细的指定透露，并为决定实益拥有权进⾏初步聆
讯: LCJWY v LCKS [2015] HKEC 1403 and [2016] HKEC 789。

在涉及监护权、照顾和控制权以及管理权的⾼度激烈案件，代表申请⼈处理监护权、照顾和控制权以及管理权的问
题。她成功取得单独监护权、照顾和控制权，并且限制⽗亲有条件的探访。她代表和建议客户反对⽗亲对虐待⼉童
作出虚假的指控：CCAIH 和 CGCL FCMP122/2013。

代表妻⼦向上诉法院提出诉讼并于诉讼期间与英韩资深⼤律师合作。丈夫针对妻⼦的呈请书以非便利公堂为由申请
逗留传票，提出南韩家事法庭时更⽅便进⾏诉讼。丈夫同时提出申请要求批准提交修改后的答复和交相离婚呈请
书，上诉法庭其后驳回丈夫的逗留传票。SJH和RJH CACV280/2011 [2012] 3 HKC.

代表MPPO 第29AC部分案件之⼀的客户进⾏申诉。妻⼦向香港法院寻求针对澳⻔完成的离婚程序的经济援助。该
案关键问题在于申请⼈能否证明她与香港有实质联系，令香港法院具司法管辖权审理该案：CMC及WPM

FCMP59/2012 [2012] HKEC 1257.

14亿港元赔偿

涉及富裕家族的复杂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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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活动
演讲者之⼀(2021年12⽉)。 Protecting ones' wealth in the event of a divorce

演讲者 (2021年11⽉)。 Pro Bono Hong Kong Seminar on Family Law

演讲者之⼀(2020年8⽉)。卫达仕⽹络研讨会 - Impact on divorcing couples during and after the pandemic

演讲者之⼀(2020年5⽉)。汇丰私⼈银⾏⽹络研讨会 - Matrimonial matters and family protection

'Divorce across multiple jurisdictions’ and ’The Protection of Assets in Trusts'（「跨越多个司法管辖区」和「信托资
产保护」）- Transcontinental Trusts Asia Conference，2015 年 3 ⽉

’香港律师会法律周：知法守法’, 2011年香港法律周专题 -⽆线电视法律节⽬

外部刊物
合著者（2022年6⽉）。 'Dealing with business interests in divorce settlements - How does it work in Hong Kong?' (离
婚协议中的公司权益 — 在香港法律下是如何分配？)

作者（2020年3⽉16⽇）。 'How to divide assets in the event of a divorce' 《离婚时如何分配资产？ 》。香港：香
港经济⽇报 TOPick! 。

合著者（2020年1⽉）。 'Why Mediation Should be Used to Resolve Child Custody Disputes in Hong Kong' 《为什么
应使⽤调解来解决香港的⼉童监护权纠纷？ 》。香港：香港律师会会刊。

合著者（2018年8⽉16⽇）。 'Guide to child adoption in Hong Kong' 《香港收养指南》。美国：Martindale-
Hubbell法律⽬录。
合著者（2013年10⽉1⽇）。 'Why splitting assets down the middle may not be fair in some divorce cases'《为什
么在⼀些离婚案件中，平均拆分资产可能造成不公平？ 》。香港：南华早报。
合著者（2013年）。 '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Child Abduction in Asia Pacific'《从国际⾓度看亚太地区诱拐⼉童问
题》。英国：国际家庭律师学会（IAML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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